
追求卓越 永遠領先 

民法概要與信託法概要 

 

 1 

三民輔考－地政士考試  

民法概要與信託法概要 

113年 

一、甲為購買屬意區域之不動產，乃委託具有不動產交易專業經驗之乙代為尋

找在一定金額以下之適當物件，並授與乙於尋得適當物件時即辦理相關締

約及辦理移轉登記手續之代理權。乙為獲取甲應允之高額報酬，於尋找過

程中詐騙丙，以低於市價甚多之金額購得丙所有之 A 地。甲、丙雙方履

行各自支付價金及交付 A 地及移轉登記義務後，丙始得知受乙詐騙之情

事。丙得如何主張以取回 A 地所有權？甲得否以自身並未為任何詐騙行

為、且全然不知乙之詐騙行為，主張丙之請求無理由？ 

【擬答】 

(一)丙得撤銷其意思表示 

民法第 92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受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

思表示。」依題示情形，丙遭乙詐騙出賣 A 地，故得撤銷其意思表示，包括

出賣 A 地之買賣契約及所有權之讓與。 

(二)丙應向甲主張撤銷 

1.撤銷權行使之對象： 

(1)撤銷權人，應按「撤銷權所由生之法律關係」而定其行使撤銷權之對象。

故受詐欺而為意思表示之表意人，欲撤銷其所為之意思表示，自應對意思

表示之相對人為主張（民法第 116 條第 2 項參照），縱使該詐欺行為非相

對人所為者，亦同。 

(2)承上，依題示情形，甲為丙受詐欺而為意思表示之相對人。故丙欲取回其

A 地之所有權，須向甲為撤銷之主張。 

2.撤銷權之行使方式： 

撤銷權之行使，應以意思表示為之（民法第 116 條第 1 項）。故依題示情形，

丙僅須向甲表示欲取回 A 地所有權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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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應承擔代理人乙詐欺行為之不利益 

1.甲乙間之代理關係： 

依題示情形，甲委託乙購買不動產並授與其代理權，乙乃甲之代理人，而得

以甲之名義為意思表示，其法律效果則歸屬於甲。 

2.代理人所為之詐欺： 

(1)民法第 92 條第 1 項規定：「受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

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

限，始得撤銷之。」依此規定，倘若該詐欺行為乃第三人所為者，僅限於

相對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詐欺之情事時，表意人始得對相對人主張撤銷權；

倘若詐欺非相對人所為，且其對第三人所為之詐欺全然不知，表意人之撤

銷權即受限制。 

(2)然而，依通說見解，倘若該詐欺行為乃相對人之代理人所為，則非民法第

92 條第 1 項但書所定之第三人詐欺。理由如下： 

A. 代理關係既為「本人授與代理權限予代理人，令代理人得以本人之名

義為意思表示，而其法律效果歸屬於本人」，故就代理人所為之詐欺行

為，應由本人承擔相應之不利益，唯有如此解釋，始符代理制度之本

旨。 

B. 承上所述，關於民法第 92 條第 1 項但書所定的第三人所為之詐欺，宜

採目的性限縮解釋，而將其解釋為「不包括相對人之代理人為詐欺之

情形」。基此，不應准許本人主張民法第 92 條第 1 項但書之規定對抗

撤銷權。 

C. 綜合前述，乙為甲之代理人，丙因遭乙之詐欺而向甲主張撤銷時，甲

不得主張民法第 92 條第 1 項但書對抗之。 

(四)結論 

丙得主張撤銷買賣契約，並依不當得利（民法第 179 條）之規定，請求甲塗消

所有權登記並返還該土地；甲須承擔其代理人乙對丙所為之詐欺，而不得對抗

丙。 

 

二、甲將 A 地移轉登記予乙，並成立信託契約，由受託人乙管理運用。未料

信託存續期間，乙因意外身故。乙之子丙主張 A地已移轉登記於乙名下，

故應由其繼承；甲則主張因受託人乙死亡，故信託關係消滅。請依信託法

規定說明甲、丙之主張有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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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一)甲不得僅因受託人乙死亡，即主張信託關係消滅 

1.信託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信託關係不因委託人或受託人死亡、破產或喪

失行為能力而消滅。但信託行為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 

2.信託法第 45 條第 1 項前段復規定：「受託人之任務，因受託人死亡、受破

產、監護或輔助宣告而終了。」 

3.綜上可知，倘若受託人於信託契約存續期間內死亡，其受託任務雖因死亡而

終了，但信託契約當事人就此情形未為約定者，該信託關係並不因受託人之

死亡而消滅。基此，甲乙間原定之信託關係，仍為存續。 

(二)丙不得繼承 A 地之所有權 

1.信託契約，乃指委託人將其財產權移轉予受託人，由受託人為受益人之利益

或信託之目的而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契約（信託法第 1 條參照）。基此，

信託財產之所有權移轉，其目的並非增益受託人之財產，而是將信託財產之

所有權託付給受託人，以便其享有圓滿之所有權能，而能充分地就信託財產

為管理或處分。 

2.承上，為免於信託關係存續期間內受託人死亡，而基於當下之信託財產登記

名義，肇致委託人、委託人之繼承人，或信託契約之受益人失去應有之保護，

信託法第 10 條特別明定：「受託人死亡時，信託財產不屬於其遺產。」 

3.綜上，依題示情形，甲將 A 地所有權信託並移轉登記予乙，於信託法律關係

存續中，乙意外身故，依信託法第 10 條之規定，A 地非受託人乙之遺產，

故丙不得繼承之。 

(三)代結論 

1.受託人死亡而信託契約仍存續者，原委託人得指定新受託人；如其不能或不

為指定者，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得聲請法院選任新受託人（信託法第 45

條第 2 項準用第 36 條第 3 項參照）。倘僅依本題之設問，甲、丙之主張可

謂均無理由。 

2.然依題示情形，原定之信託契約既為存續，甲得指定信託之新受託人；若甲

不能指定或不為指定新受託人，丙身為乙之繼承人，乃信託法第 36 條第 3

項所定之利害關係人，故其得聲請法院選任新受託人。 

3.承上，丙既為乙之繼承人，於新受託人尚未選定前，丙負有保管 A 地，並為

信託事務之移交採取必要之措施的義務（信託法第 45 條第 3 項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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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乙、丙、丁、戊、己 6 人共有 A 地，於民國 36 年 6 月辦理總登記，

甲、乙、丙、丁、戊、己每人的應有部分均為 6分之 1，丙、丁、戊三人

在 A 地上各自蓋 B1、B2、B3 房屋，各自使用的基地面積大致符合丙、

丁、戊三人各自的應有部分，甲、乙和己都未干涉。甲、乙、丙、丁、戊、

己的應有部分之後都由其各自繼承人所繼承，丙、丁、戊三人的繼承人為

丙 1、丁 1、戊 1，各自繼承了丙、丁、戊三人在 A地的應有部分及 B1、

B2、B3房屋所有權，己的 A地應有部分由其繼承人己 1、己 2、己 3、己

4所繼承，各繼承應有部分 24分之 1。民國 107 年 7月己 1將其應有部分

24 分之 1 出賣並辦理移轉登記給庚，庚於民國 108 年 6 月以丙 1、丁 1、

戊 1 三人為被告，請求法院命被告拆除 B1、B2、B3 房屋，將 A 地返還

給全體共有人。請問法院應如何判決？ 

【擬答】 

(一)丙、丁、戊於 A 地建造 B1、B2、B3 房屋之部分 

1.所有權之行使： 

(1)所有權乃指所有權人於法令限制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

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的權利（民法第 765 條）。其中，所謂之處分，乃

指事實上之處分與法律上之處分而言。前者指物理性的改變，誠如於土地

之上建築房屋；至於後者，則指變更、限制、消滅其物之權利，例如土地

之所有權讓與。 

(2)依題示情形，丙、丁、戊於 A 地建造 B1、B2、B3 房屋，乃基於所有權

人地位所為之事實上處分，合先敘明。 

2.甲、乙、丙、丁、戊、己等 6 人間，存在默示分管契約： 

(1)分管契約： 

乃共有人以維持共有關係為目的，就共有物劃定範圍，各自占用共有物之

特定部分而為管理之契約。民法第 820 條第 1 項：「共有物之管理，除契

約另有約定外，……。」即為分管契約之規定。 

(2)默示的分管契約： 

依通說見解，民法第 820條第 1項所定之分管約定，不以訂立書面為要件，

倘共有人間實際上劃定使用範圍，對各自占有、管領之部分，互相容忍，

對於他共有人之使用、收益，各自占有之土地，未予干涉，已歷有年所，

亦得認有默示分管契約之存在（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1789 號民事

判決參照），準此，縱使默示分管契約未經登記，共有人亦受其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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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結論： 

丙、丁、戊在 A 地上各自蓋 B1、B2、B3 房屋，他共有人甲、乙、己均無干

涉，彼等間存在默示的分管契約，其 6 人均受默示分管契約之拘束；至於該

6 人之繼承人，亦同。 

(二)庚基於所有人地位訴請拆屋還地之部分 

1.倘若甲、乙、丙、丁、戊、己等 6 人之分管契約，有其書面，或經登記、公

證等，合法受讓 A 地所有權持分之庚，自應受分管契約拘束。然而，本件之

分管契約，乃未經登記，亦無書面可稽之默示分管契約，依通說見解，為保

障交易安全，並顧及事理之衡平，尚應區分如下之情形而定（司法院釋字第

349 號解釋）： 

(1)受讓人明知或可得而知分管契約存在，應受分管契約之拘束。 

(2)受讓人因善意而不知分管契約存在，則不受分管契約之拘束。 

2.綜上，依題示情形，本案雖為默示之分管契約，然 A 地存有 B1、B2、B3

等房屋之外觀至為灼然，庚於買受前，僅須稍予查證便能得知。故該默示分

管契約之存在乃可得而知，基此，庚應受該默示分管契約之拘束，而不得為

拆屋還地之主張。 

(三)結論 

庚之主張無理由。 

 

四、甲喪偶，於民國 113 年 5 月 10 日召集子女乙丙丁三人商議並告知遺產分

配，所有人皆無異議，隨後當場自立一紙未記載日期之遺囑，為求慎重，

一行人隔日至公證人處請求公證，公證人認證時註記認證日期為民國 113

年 5 月 11 日，數日後甲死亡，乙因當時分配較少遺產心生不滿，主張該

遺囑無效，是否有道理？ 

【擬答】 

(一)遺囑之法定要式 

1.遺囑制度，旨在尊重遺囑人之處分財產自由，其內容或攸關其財產處分，或

涉及身分之指定；其效力則發生於遺囑人死亡時。 

2.承上，為確保遺囑人生前意志之貫徹，民法乃規定遺囑須一定之法定方式為

之。以免遺囑發生效力時，利害關係人彼此間發生關於遺囑之紛爭。基此，

依通說之見解，未具備法定要式之遺囑，應不發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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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書遺囑 

1.法定要式： 

民法第 1190 條規定：「自書遺囑者，應自書遺囑全文，記明年、月、日，

並親自簽名；如有增減、塗改，應註明增減、塗改之處所及字數，另行簽名。」 

2.欠缺法定要式的自書遺囑之效力： 

(1)遺囑應依法定方式為之，自書遺囑，依民法第 1190 條之規定，應自書遺

囑全文，記明年月日，並親自簽名。其非依此方式為之者，不生效力（最

高法院 28 年渝上字第 2293 號民事判決先例參照）。 

(2)再者，依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444 號民事判決之見解，自書遺囑既

以自書為要件，倘若遺囑人並未自行記明日期，除得由遺囑人自書之其他

部分，作為其日期補充之判斷外，尚不得由第三人代記日期補充之。縱使

該自書遺囑之書面蓋有法院公證人認證遺囑之認證日期，亦非遺囑人之自

書，從而不能以此公證人之認證日期補充該自書遺囑欠缺法定要式之瑕

疵。 

(3)依題示情形，甲之自書遺囑未載明日期；公證人於認證時註記認證日期

者，該認證日期非遺囑人自書，故不得以此認證日期補充自書遺囑日期。

從而，甲所為之自書遺囑欠缺日期之法定要式，不發生效力。 

(三)結論 

乙之主張有理由。 


